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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加强农村、 牧区(以下简称农村)集体聚餐活动

食品安全管理，预防和控制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和食源性疾病

发生，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

《国务院关于加强食品等产品安全监督管理的特别规定》《食

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》 《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

作规范》 《内蒙古自治区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和食品摊贩管理

条例》 等相关法律法规，结合乌拉特后旗实际，制定《乌拉

特后旗农村、 牧区集体聚餐食品安全管理办法》 (以下简称《办

法》 ) 。

第二条本《办法》所指的农村集体聚餐，是指在家庭或非

经营性场所举办的，一次就餐人数在 50人 (含 50人 ) 以上的

婚丧嫁娶宴席和满月、 百岁、 圆锁、 祝寿、 升学、 乔迁、 聚会、

节日庆典等宴席。 主要有三种形式： ①由流动餐车承办，并由

承办者提供食品原辅料采购、 运输、 贮存、 加工、 制作和就餐

场所、就餐设备、 就餐服务等一系列全程餐饮服务； ②举办者

租赁流动餐车进行加工制作，食品原辅料采购、 运输、 贮存等

由举办者自行承担； ③举办者自行承担食品加工制作厨房、 餐

饮具、 就餐场所、 就餐设备和食品原辅料采购、 运输、 储存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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